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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热线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景轩

本报讯 “分手可以， 但我给你的钱要还给
我！ ”和异地恋男友分手一年多后，近日，景宁姑
娘小丽（化名）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一纸传票———
前男友把她给告了， 要她归还两人在恋爱期间，
他给她的 5 万元钱。 小丽心里五味杂陈。

恋爱时，他常给她发红包

2016 年 10 月，小丽在一个交友网站上认识
了安徽人小天。那会，小丽 23 岁，在丽水上班，小
天 29 岁，在杭州做着生意。

虽然身处于不同的城市，但两人相识后聊得
特别来，彼此都感觉缘分到了。于是，小丽和小天
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开始了一段“异地恋+网
恋”。

也许是因为不能陪伴在女友身边的缘故，小
天便经常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发微
信红包。 每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小天都会给小丽
发红包，“520”“1314”这些“爱意红包”他发了不
少。另外，只要小丽向他倾诉工作上的烦心事时，
他也会给她发红包， 给个“小安慰”。 而作为回
应，小丽也时常会给小天寄去一些贴心的礼物。

有一回， 小丽因为工作上遇到了烦心事，连
续好几天都没有理小天。 为了让女友安心，也为
了给她安全感，小天出手阔绰，当即给小丽的微
信转账去了 10000 元。

之后，见小丽一直不肯收这笔钱，小天又办

理了一张信用卡，寄给小丽使用，但又被她拒收
了。

直到后来，小丽见男友如此执着，她才只好
收下了此前小天转账到她微信上的那 10000 元
钱。

分手时，他向她讨要“欠款”

虽然小丽和小天谈了一年多恋爱，但因为异
地恋的缘故，两人总共也就见过两次面。

渐渐的， 小丽开始对这段感情有些排斥了，
她想到了分手。于是，为断了小天的念想，她开始
对小天冷处理———不回微信，不接电话。

日子一久， 小丽的冷淡也让小天有了危机
感，于是他把小丽约到了杭州，算是最后摊牌了。

2017 年 11 月 25 日，两人在杭州见面后，小
丽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不想再继续
这段感情了。 然而，小天随后的举动让她大感意
外。

眼见两人已无可能，小天于是拿出了事先准
备好的格式欠条，要求小丽填写———经过他的计
算，在两人谈恋爱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共给
小丽发了 31 次“红包”，共计金额为 50000 元。他
之所以要小丽在那张欠条上签字，为的就是让她
还这笔钱。

“分手可以，但我给你的钱要还给我！ ”都说
谈钱伤感情，小丽这下算是彻底寒了心，当场拒
绝了签字要求。

然而，小天却一直穷追不舍，表示小丽如果

不签字的话，就不让她离开。 为了脱身，小丽只好
极不情愿地在欠条上写下了自己名字。

审理后，法院判她还一半

两人彻底分手后， 小丽和小天就再也没有联
系了。 在小丽看来，两人在杭州见最后一面时，小
天之所以让她在欠条上签字， 只是为了挽回他们
这段感情，并不是真要她还钱。 而那之后，小天也
确实一直没有联系过她。

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了小丽的意料。
2018 年年底， 也就是两人分手一年多后，小

丽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一纸传票，她定睛一瞧，吓了
一跳———小天居然拿着那张欠条， 把她告到了法
院，要求她立即还钱！

小丽跑到法院一了解，这才得知，小天认为，
在与小丽谈恋爱期间， 他给她的那 50000 元钱属
于“民间借贷”。在欠条上签字后，小丽却迟迟不还
钱，所以他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索要欠款。

“可是，那些钱是他自愿给我的，我从来没有
向他借过钱呀！ ”小丽有些气愤。

最终，景宁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小天在微信
上给小丽发红包、转账，这一行为并不属于民间借
贷。 根据民法通则，应以返回财物纠纷处理。

当事双方在谈恋爱期间，小天给小丽发红包、
转账钱款的行为虽有赠与性质， 但小天给钱的前
提是希望能和小丽处对象。可两人最终分手，小天
的目的没达到， 为公平考虑， 小丽应酌情返还
50%，即 25000 元。

景宁一个姑娘和异地恋男友分手后，被对方告到了法院———

“分手可以，但我给你的钱要还给我！ ”
法院审理后，是这样判的……


